
108 學年度合作教育盃國語文暨母語競賽．朗讀 

※ 注意事項：【進場不得攜帶手機】 

1. 日期：10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。 

2. 地點：國語朗讀 13:10 報到、客家語朗讀 14:10 報到。 

  (1)國語(㇐年級)：圖書館 5 樓 505 教室 

  (2)國語(二、三年級)：圖書館 5 樓 501 教室 

  (3)客家語：行政大樓 2 樓校會議室(校⾧室旁) 

3. 請同學務必按照公佈之抽題時間抽題，準備 6 分鐘後(可帶

辭典)帶著抽到之文章上台。 

4. 聽到㇐短音即開始，朗讀時間為 3 分鐘，時間到會聽到㇐

⾧音應立即下台。 

5. 競賽評判標準： 

(1)語音(發音及聲調)：占 45%。 

(2)氣勢(句讀、語調、文氣)：占 45%。 

(3)儀態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：占 10%。 

【報到時叫號 3 次未出場者，以棄權論。無故棄權者予以議處】 

※遲到導致無法競賽者，

請於比賽會場後方就

座，切勿直接回到教室。 


